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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

为准则》”）、《2019 年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

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由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编制。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3 年度

审计报告、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

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编制方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

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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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本次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9〕62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 

本次债券业经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2019〕113 号文件

转报。 

本次债券业经经开区国资局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

批复》（曲开国资发〔2018〕8 号）批复同意申请公开发行。 

本次债券业经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会于 2018 年 7 月 6 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同意申请公开发行。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5.00 亿元。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人：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曲靖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19 年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简称：19 曲经开建投债、19 曲经开）。 

3、发行总额：人民币 5.00 亿元。 

4、债券期限：7 年。 

5、债券利率：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本次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

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

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

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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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

偿付条款，自债券发行后第 3 年起，分 5 年等额偿还债券本金，即在

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

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后 5 年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

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

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7、发行方式：本次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

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8、发行对象：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央

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

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9、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实名制记账式债券。本次债券在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分托管。 

10、债券担保：本次债券由云南省融资担保责任有限公司（原云

南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1、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

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 

12、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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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簿记建档日：本次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19 年 7 月 17 日。 

14、发行期限：本次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2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

起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止。 

15、发行首日：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9 年 7 月 18

日。 

16、起息日：自 2019 年 7 月 18 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限

内每年的 7 月 18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7、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18、计息期限：本次债券计息期限为自 2019 年 7 月 18 日至 2026

年 7 月 17 日止。 

19、付息日：2020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 

20、兑付日：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21、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次债券托管机构和其它有关机构办理。 

22、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原东

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销商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债权代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4、监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翠峰支行。 

25、流动性安排：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就本次债

券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

通申请。 

26、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

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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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

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债

权代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

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

使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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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情况 

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建材销售、基础设施建设、供水、

保洁管养、安置房销售、租赁、物业管理等。 

2021 年末、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160.50

亿元、213.76 亿元和 205.28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76.65 亿元、77.99

亿元和 88.17 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24%、63.51%和 57.05%。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14

亿元、6.99 亿元和 11.05 亿元，利润总额分别为 1.45 亿元、1.53 亿元

和 1.41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26 亿元、1.34 亿元和 1.06 亿元。 

二、发行人财务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2,052,833.81 万元，负

债总额 1,171,166.24 万元，所有者权益 881,667.56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05%。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510.77 万元，净利润 10,550.92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0,550.92 万元。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合计 6,782,395,991.83 13,568,102,663.36 -50.0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745,942,092.12 7,807,404,619.97 76.06% 

资产总计 20,528,338,083.95 21,375,507,283.33 -3.96% 

流动负债合计 4,008,848,596.93 4,412,402,278.16 -9.15% 

非流动负债合计 7,702,813,851.43 9,163,691,452.73 -15.94% 

负债合计 11,711,662,448.36 13,576,093,730.89 -13.73% 

股东权益合计 8,816,675,635.59 7,799,413,552.44 13.04%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105,107,726.97 699,060,453.27 58.08% 

营业成本 940,170,309.28 618,482,827.88 52.01% 

营业利润 144,200,968.84 154,204,873.57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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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外收入 106,450.36 100,912.18 5.49% 

利润总额 141,306,256.37 153,121,652.67 -7.72% 

净利润 105,509,192.44 134,060,512.85 -21.3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758,708.60 302,715,603.50 -71.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80,350,717.31 -1,848,172,427.85 131.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4,253,237.79 4,252,326,477.18 -73.3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3,060,338,770.92 2,706,869,652.83 -2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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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人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9〕62 号文

核准，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5.00 亿元的企业债券，

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全部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划入发行人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市分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根据“19 曲经开”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00

亿元，其中 3.5 亿元拟用于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

园工业标准厂房（一期）开发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1.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9 曲经开”扣除承销费用实际到账 49,521.88 万元。截至本报

告出具之日，“19 曲经开”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由于募投项目

尚未开工建设，除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5 亿元外，拟用于募投项

目建设的 3.5 亿元目前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简化企业债券审报程序加强风险防范和改

革监管方式的意见》（发改办财金〔2015〕3127 号）：“允许债券资金

适度灵活使用。为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对闲置的部分债券资金，

发行人可在坚持财务稳健、审慎原则的前提下，将债券资金用于保本

投资、补充营运资金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其他用途，但不得由财政

部门统筹使用，或用于股票投资等高风险投资领域。”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由于募投项目尚未开工建设，除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5 亿

元外，拟用于募投项目建设的 3.5 亿元目前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支付中介费用、债券发行登记费用、应付材料施工款等。 

三、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的核查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募投项目由于规划调整尚未开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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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募集资金使用流水、会计凭证及对应审批文件尚未提供，故无法

穿透核查。 

我公司已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向发行人发送《关于 2019 年曲靖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整改

函》（东方投行【2024】013 号）、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向发行人发送

《关于 2019 年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整改函》（东方投行【2024】

1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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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发行人制定了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对信息披露的内容、披露标

准、定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的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对信息披露的

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职责等进行了明确。发

行人按照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二、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进行披露事项如下： 

1、定期报告 

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明

书约定制作了《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司债券

中期报告》，并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披露。

此外，发行人还制作了《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2023 年）》，并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对 2023 年年度报告

进行披露。 

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未出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

报及半年报内容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会计师对年报均未出具

非标意见。定期报告内容均按照规定包含公司业务情况、重大风险提

示、公司基本信息、公司管理结构变化、相关中介机构信息、公司财

务和资产状况、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评级情况、增信机制、偿

债计划、偿债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情况。披露内容完整，符

合相关规定。 

2、临时公告 

2023 年度发行人先后披露了下列临时公告： 

（1）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7 日披露了《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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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2）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了《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3）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披露了《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 

综上，发行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信用类债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履行了债券存续

期内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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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请见下表： 

项目 2023 年末/度 2022 年末/度 2021 年末/度 

流动比率 1.69 3.07 2.93 

速动比率 1.63 2.02 1.54 

资产负债率（%） 57.05 63.51 52.24 

最近三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24%、63.51%和

57.05%，流动比率分别为 2.93、3.07 和 1.69，速动比率分别为 1.54、

2.02 和 1.63。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波动，主要是融资规模根据业务

规模产生波动，总体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发行人

速动比率明显低于流动比率，主要是因为发行人从事项目建设管理业

务，期末流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较高所致。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均处于正常水平，流动资产和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有较好的覆盖，短

期偿债能力较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和重要财务指标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偿付意愿较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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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19 曲经开建投债（证券代码：1980212.IB、152223.SH）应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进行付息及及 20%本金的兑付，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按期足额完成 2023 年利息及本金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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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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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

变化情况 

一、本期债券增信措施及有效性 

本期债券由云南省融资担保责任有限公司（原名：云南省信用再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增信措施有效，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 

1、发行人的自身偿付能力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205.28 亿元，总负债为 117.12

亿元，净资产为 88.17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8.17 亿元。

较 2022 年末，净资产规模有所增加。最近两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

债率分别为 63.51%和 57.05%，流动比率分别为 3.07 和 1.69，速动比

率分别为 2.02 和 1.63。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波动，主要是融资规

模根据业务规模产生波动，总体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

平。发行人速动比率明显低于流动比率，主要是因为发行人从事项目

建设管理业务，期末流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较高所致。发行人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均处于正常水平，流动资产和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有较好

的覆盖，短期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来看，公司偿债能力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具备基本偿债能力。 

2、募投项目收益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为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

园工业标准厂房（一期）开发建设项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尚未开工建设。 

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的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

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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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

项，以及发行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尚未

出具 2024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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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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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

在。 




